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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5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25-052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 

暨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得胜公司被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 18,600,000 股，其中 7,440,000 股已于 2025年

6 月 26 日完成过户手续；剩余 11,160,000 股已于近日完成过户手续，占本次过户前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33.9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5%。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得胜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7,944,966 股，持股

比例下降至 7.93%。本次司法拍卖过户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形；但如后续还有其他司法拍卖情形发生，公司控制权将有可能面

临发生变更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网上业务平台查询，获悉控股股东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得胜公司”）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 18,600,000 股中的 11,160,000 股已于近日完成过户

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得胜公司所持公司股份 18,600,000 股于 2025 年 6 月 9 日 10 时至 2025 年 6 月 10

日 10时（延时除外）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了二次司法拍卖，

根据该平台公布的拍卖结果，得胜公司被司法拍卖的 18,600,000 股被竞买人徐秀伟、封毅、杨金龙、

魏恒彬、何会芹、杨林春、吕敏霞成功竞得，其中 7,440,000 股已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完成过户手

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暨权

益变动触及 1%及 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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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述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 18,600,000 股中的剩余 11,160,000 股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

户手续完成后，得胜公司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少 11,1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情况 

除上述被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情形以外，公司控股股东得胜公司于 2024 年 7月 15日 10时至

2024年 7月 16日 10 时司法拍卖的 5,000,000股，其中 500,000股竞价成功并已完成过户手续，剩余

4,500,000 股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1 月 7 日 10 时被二次司法拍卖，其中 4,392,800

股竞价成功并已完成过户手续，剩余 107,200 股于 2025 年 1 月 4 日 10 时至 2025 年 1 月 5 日 10 时

被二次司法拍卖，该部分股份竞价成功并已完成过户手续；得胜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建民先生

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 10 时二次司法拍卖的合计 20,718,999 股，其中

4,150,000股竞价成功并已完成过户手续，剩余 16,568,999股被司法划转至债权人；得胜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司法拍卖的 11,409,700 股竞价成功并已完成过户手

续；得胜公司于 2025年 6月 1日 10时至 2025年 7月 31日 10时被司法拍卖（变卖）的 26,000,000

股竞价成功并已完成过户手续；得胜公司于 2025年 6 月 9日 10 时至 2025 年 6 月 10 日 10 时被二次

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 18,600,000股，其中 7,440,000股已完成过户手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得胜公

司及邱建民先生累计被司法拍卖并已完成相应过户手续的股份为 81,728,699 股（含司法划转至债权

人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3.52%。 

三、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8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暨权益变动触及 1%

及 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得胜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为 59,104,966

股，持股比例为 9.78%。 

本次得胜公司被二次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 11,160,000 股完成过户之后，得胜公司所持公司股份

被动减少 11,1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5%，得胜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从

59,104,966股下降至 47,944,966股，持股比例从 9.78%下降至 7.93%，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

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二十三区创业路东侧 1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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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过程 

（1）权益变动的原因及过程：得胜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9 日 10 时至 2025

年 6 月 10 日 10 时被二次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 18,600,000 股中剩余 11,160,000

股已于近日完成过户，得胜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从 9.78%下

降至 7.93%。 

（2）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司法拍卖过户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

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形。 

股票简称 得润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5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116.00 1.85 

合  计 1,116.00 1.8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司法拍卖过户）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90.4933 5.44 2,174.4933 3.60 

邱建民 1,400.0000 2.32 1,400.0000 2.32 

杨桦 1,220.0033 2.02 1,220.0033 2.02 

合计持有股份 5,910.4966 9.78 4,794.4966 7.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60.4966 8.04 3,744.4966 6.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0.0000 1.74 1,050.0000 1.7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二次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对司法拍卖事项进行了提示。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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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2．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对公司治理及日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得胜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1,744,9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0%；得胜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7,944,9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3%。经与律师初步沟通判

断，得胜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如后续还有司法拍卖情形，公司控制权

将有可能面临发生变更的风险。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或者

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等减持股份的，应当根据具体减持方式分别适

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并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第十三条第一款：“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减持股份，或者其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的，

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

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规定，本次司法变卖的出让方及受让方后续股份变动时，应当遵守股份变动

比例、信息披露等相关限制性要求。受让方在受让后 6 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如受让方

在限售期限内违规减持，公司保留追究受让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5．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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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